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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仔细阅读湖北省公安厅考试录用懂维吾尔族语言人民警察有关事项的公告，清楚并理解其内容。在此我郑重承诺：

     一、自觉遵守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各项义务；

     二、诚信报考，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本人个人信息、证明资料、证件等相关材料；  

     三、没有招考公告规定的不得报考的情形；

     四、遵守考试纪律，服从考试安排，不舞弊或协助他人舞弊；

     五、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手写签名：

                                                    二○一二年   月  日

	现场资格

意见
	二○一二年   月   日

	注：1、“学习经历”从高中起填；2、“工作单位、职务”一栏为社会在职人员必填；3、“考生身份”从以下类别中择一填写：工人、农民、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人员、三资企业人员、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应届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待业人员、其他人员。


